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市场准入管理规定

京技管[2005]70号
第一条  为维护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良好的建筑市场秩序，鼓励优秀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在开发区参与工程建设，不断提升开发区建设工程施工管理水平，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关于对发生质量安全重大责任事故和拒不执行本市清偿拖欠工程款计划的单位实行招标投标限制的若干规定》、《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和北京市控制大气污染措施的相关文件，结合开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开发区参与工程建设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

第三条  本规定由开发区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具体实施。

第四条  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应建立开发区内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档案库，并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首次在开发区投标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将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财务状况、工程业绩、项目经理资格、项目管理机构构成、履约情况等材料向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首次在开发区参与工程建设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在其负责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后，经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确认履约情况良好，方可继续参与开发区工程投标。

第七条  建设行业主管部门依据《关于对发生质量安全重大责任事故和拒不执行本市清偿拖欠工程款计划的单位实行招标投标限制的若干规定》、《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暂行规定》和北京市控制大气污染措施的相关文件要求，对发生以下情况施工单位实行投标限制，即受到相关部门处理通知之日起1年内不得承接开发区内工程项目：

1、工程施工期间，违反环保规定2次（含）并受到处罚的；

2、发生质量安全重大责任事故的；

3、 违反《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暂行规定》，引发极端或群体性事件的。

第八条  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对发生以下情况的施工单位，实行投标警示，即自受到处理之日起1年内施工单位在开发区进行工程项目投标活动时，须出具书面承诺：

1、工程施工期间，因违反《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被责令停工整改三次以上（含三次）的；

2、对质量安全事故隐瞒不报的；

3、不履行保修合同的；

4、有其他严重违规行为的。

第九条  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对发生质量安全重大责任事故的监理单位，实行投标警示，即自受到处理之日起6个月内监理单位在开发区进行工程项目投标活动时，须出具书面承诺。

第十条  依本规定被投标限制、投标警示处理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在期满后向建设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终止处理申请，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对其进行检查核实，核实无误的，建设行业主管部门应公开发布终止处理信息。

第十条  本规定由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二OO五年八月十七日

附： 工程承揽承诺书

工 程 承 揽 承 诺 书

开发区建设发展局：

我                          公司，自愿在承接         

                               工程过程中，遵守工程建设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接受开发区各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重信守诺，为建设单位提供符合合同要求的工程产品，若在施工生产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况，我公司自愿自受到处理之日起，进行为期1年的内部整改，整改期间我公司暂不参与开发区各工程项目的投标活动。

1、工程施工期间，违反环保规定2次（含）并受到处罚的；

2、发生质量安全重大责任事故的；

3、 违反《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暂行规定》，引发极端或群体性事件的；

4、 工程施工期间，因违反《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被责令停工整改三次以上（含三次）的；

5、对质量安全事故隐瞒不报的；

6、不履行保修合同的；

7、证据确凿，拒不服从开发区相关部门管理的；

8、有其他严重违规行为的。

